
附件4：

承诺书

我单位已认真阅读《莆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组织申报莆田市知识产权资助项目的预通知》，并了解相关规定和要求。在此，本申报单位郑重承诺：

1.我单位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无参与涉黑涉恶或其他违纪违法行为；

2.我单位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申报材料，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和虚假情况；

3.如有虚假和失信行为，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并退回所获资金。

 单位负责人：（签章）      

                      申报单位：（盖章）



